
法規名稱：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03 年 03 月 27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03年 3月 27日交通部交路字第 10350031131號令、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1030870710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12、15、34～36、59條條文及第 2條條文之附表

；增訂第 19-2條條文；並自 103年 3月 31日施行

第 2 條

處理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程序及統一裁罰基準依本細則之規定辦理。

前項統一裁罰基準，如附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以下

簡稱基準表）。

大型重型機車違反本條例規定之處罰，除基準表另有規定外，應比照小型

車之裁罰基準辦理。

第 12 條

行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而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

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

以勸導，免予舉發：

一、有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三十一條第

    五項、第四十一條、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至第七款、第

    五十二條、第六十九條第二項、第七十一條、第七十二條、第七十三

    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五款、第七十四條、第七十六條、第八

    十一條、第八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八十四條之情形。

二、駕駛四輪以上汽車於號誌燈號變換之際，因未能依號誌指示及時停止

    ，致前懸部分伸越在機車停等區內，惟前輪尚未進入該停等區內。

三、駕駛汽車於號誌燈號變換之際，因未能依號誌指示及時停止，致前懸

    部分伸越停止線，惟前輪尚未超越該停止線。

四、駕駛大型車輛在多車道右轉彎，因車輛本身、道路或交通狀況等限制

    ，如於外側車道顯無法安全完成，致未能先駛入外側車道。



五、駕駛汽車因上、下客、貨，致有本條例第五十五條之情形，惟尚無妨

    礙其他人、車通行。

六、深夜時段（零至六時）停車，有本條例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之情形。但

    併排停車、於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停車或停車顯有妨礙消防安全

    之虞，或妨礙其他人車通行經人檢舉者，不在此限。

七、駕駛汽車因交通管制設施設置不明確或受他物遮蔽，致違反該設施之

    指示。

八、駕駛汽車在交通管制設施變換之處所，致無法即時依變換後之設施指

    示行駛。

九、駕駛汽車隨行於大型車輛後方，因視線受阻，致無法即時依標誌、標

    線、號誌之指示行駛。

十、駕駛汽車因緊急救護傷患或接送身心障礙者上、下車，致違反本條例

    規定。

十一、駕駛汽車行車速度超過規定之最高時速未逾十公里。

十二、駕駛汽車或慢車經測試檢定，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超過規定之標準

      值未逾每公升○．○二毫克。

十三、駕駛汽車裝載貨物超過核定之總重量或總聯結重量，未逾百分之十

      。

十四、駕駛汽車因閃避突發之意外狀況，致違反本條例規定。

十五、因客觀具體事實，致違反本條例規定係出於不得已之行為。

十六、其他經交通部及內政部會商核定之情形。

行為人發生交通事故有前項規定行為，除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第二款、

第二十五條第二項、第六十九條第二項或第七十一條之情形外，仍得舉發

。

執行前二項之勸導，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應先斟酌個案事實、違反情節及行為人之陳述，是否符合前項得施以



    勸導之規定。

二、對得施以勸導之對象，應當場告知其違規事實，指導其法令規定與正

    確之駕駛或通行方法，並勸告其避免再次違反。

三、施以勸導時，應選擇於無礙交通之處實施，並作成書面紀錄，請其簽

    名。

對於不聽勸導者，必要時，仍得舉發，並於通知單記明其事件情節及處理

意見，供裁決參考。

第 15 條

填製通知單，應到案日期應距舉發日三十日。但下列案件，其應到案之日

期距舉發日為四十五日：

一、逕行舉發。

二、受處分人非該當場被查獲之駕駛人或行為人。

三、道路交通事故肇事原因無法立即查明，需經研判分析或鑑定始確認有

    違反本條例之行為。

第 19-2 條

對汽車駕駛人實施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測試之檢定時，應以酒

精測試儀器檢測且實施檢測過程應全程連續錄影，並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實施檢測，應於攔檢現場為之。但於現場無法或不宜實施檢測時，得

    向受測者說明，請其至勤務處所或適當場所檢測。

二、詢問受測者飲用酒類或其他類似物結束時間，其距檢測時已達十五分

    鐘以上者，即予檢測。但遇有受測者不告知該結束時間或距該結束時

    間未達十五分鐘者，告知其可於漱口或距該結束時間達十五分鐘後進

    行檢測；有請求漱口者，提供漱口。

三、告知受測者儀器檢測之流程，請其口含吹嘴連續吐氣至儀器顯示取樣

    完成。受測者吐氣不足致儀器無法完成取樣時，應重新檢測。

四、因儀器問題或受測者未符合檢測流程，致儀器檢測失敗，應向受測者



    說明檢測失敗原因，請其重新接受檢測。

實施前項檢測後，應告知受測者檢測結果，並請其在儀器列印之檢測結果

紙上簽名確認。拒絕簽名時，應記明事由。

實施第一項檢測成功後，不論有無超過規定標準，不得實施第二次檢測。

但遇檢測結果出現明顯異常情形時，應停止使用該儀器，改用其他儀器進

行檢測，並應留存原異常之紀錄。

有客觀事實足認受測者無法實施吐氣酒精濃度檢測時，得於經其同意後，

送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汽車駕駛人拒絕配合實施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檢測者，應依下

列規定處理：

一、告知拒絕檢測之法律效果，依本條例第三十五條第四項製單舉發。

二、有肇事者，強制移由受委託醫療或檢驗機構對其實施血液或其他檢體

    之採樣及測試檢定。

第 34 條

處罰機關受理移送之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發現單一通知單舉發二

以上違反行為，而非屬同一機關管轄者，應就有權處理部分先處理後，迅

將他轄部分錄案，連同應移轉之附件，移轉該管機關，並副知原移送機關

及被通知人。

前項移轉案件應由原處罰機關酌定移轉後之應到案日期，其期間自移轉之

日起不得逾四十五日。

第 35 條

被通知人持通知單於指定應到案日期到案，而處罰機關尚未收到該移送事

件時，應催請原舉發機關速即移送；其有代保管物件或被通知人不願先行

繳納罰鍰結案者，並應於其持之通知單上加蓋「本件已依指定應到案日期

到案，因案件未移到，請順延三十日至年月日再到案」字樣戳記及處罰機

關、日期及承辦人姓名之章戳後，交還被通知人。



車輛肇事案件，被通知人已依指定應到案日期到案，因肇事責任尚待鑑定

，無法即時裁決，須另行延長其到案日期者，準用前項規定辦理；逾四十

五日其事故責任未確定無法裁決者，得經被通知人請求先發還其代保管物

件，並於其通知單上加蓋「代保管物件已發還，另候通知處理」之戳記後

，交還被通知人，俟該事件責任確定後，再行通知到案處理。

第 36 條

本條例之處罰，受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之被通知人，認為受舉發之

違規行為應歸責他人者，應於通知單記載之應到案日期前，檢附相關證據

及足資辨識、通知應歸責人之證明文件，向處罰機關告知應歸責人，處罰

機關應即另行通知應歸責人到案依法處理。逾期未依規定辦理者，仍依本

條例各該違反條款規定處罰。

租賃期一年以上之租賃業汽車，其以汽車所有人逕行舉發之違反道路交通

管理事件，處罰機關即得以該已申請歸責登記之租用人為應歸責人，通知

其到案依法處理。

第 59 條

行為人逾應到案期限，始向代收機構繳納罰鍰者，代收機構不得收繳罰鍰

。但以代收機構即時銷案、信用卡或金融卡轉帳等其他方式繳納罰鍰者，

不在此限。

依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辦理經繳納罰鍰後，若有不服者，得於三十日內向處

罰機關陳述。


